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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函
地址：106344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三段
一號
承辦人：何采璇
電話：02-27712171#1287
電子信箱：ha11839@ntut.edu.tw

受文者：國立嘉義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9月30日
發文字號：北科大學字第1140200474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第25屆紅樓琴緣赤弦獎簡章 (114A202495_1_30110828103.pdf)

主旨：檢送本校學生社團采音吉他社舉辦第二十五屆「臺北聯合

大學系統-赤弦獎一紅樓琴緣民歌比賽」報名表，敬邀貴

校學生踴躍報名參加，請查照。

說明：

一、活動目標：赤弦獎的目標及理念，除了推廣校園音樂風

氣，讓對音樂表演有興趣的學生有展現自我的機會，達到

自我行銷與自我肯定，搭起屬於自己的舞台，亦藉由校際

間的競賽，達到交流學習的效果。

二、報名時間：114年10月1日起至114年10月31日23 : 59前

止。

三、比賽時間：

(一)初賽：114年11月15日(六)、16日(日)。

(二)決賽：114年12月14日(日)。

四、比賽組別：

(一)高中演唱組：八人以下（含八人），且演唱人數、伴奏

人數上限為器材可負擔上限，配置相同者不得重複參

檔　　號:
保存年限:

3

國立嘉義大學

1140013997　114/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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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人員以報名表上填寫之參賽人員為主，不得擅自替

換、增加。

(二)高中演奏組：兩人以下（含兩人），純木吉他演奏，配

置相同者不得重複參賽，人員以報名表上填寫之參賽人

員為主，不得擅自替換、增加。

(三)大專個人組：兩人以下（含兩人），限一人獨唱，無和

聲、合唱、重唱或對唱，伴奏人數多一人，無伴唱帶 ，

可為個人自彈自唱或另一人伴奏，配置相同者不得重複

參賽，人員以報名表上填寫之參賽人員為主，不得擅自

替換、增加。

(四)大專團體組：八人以下（含八人），且演唱人數、伴奏

人數上限為器材可負擔上限，配置相同者不得重複參賽 

，人員以報名表上填寫之參賽人員為主，不得擅自替

換、增加。

(五)大專演奏組：兩人以下（含兩人），純木吉他演奏，配

置相同者不得重複參賽，人員以報名表上填寫之參賽人

員為主，不得擅自替換、增加。

(六)大專創作組：參賽曲目為「未經發行」之自創歌曲 

（「未經發行」指不得由經紀公司代理公開發行歌曲，

未有發現不符合條件者，主辦單位有權取消該組參賽資

格），且參賽者需包含作品的樂手、作詞、作曲和編曲

者。八人以下（含八人），且演唱人數、伴奏人數上限

為器材可負擔上限，配置相同者不得重複參賽，人員以

報名表上填寫之參賽人員為主，不得擅自替換、增加。

若需更改歌詞請於11 / 5 (三) 23 : 59前於「樂台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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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平台更改，逾期不受理。若入圍決賽，決賽歌曲需

與初賽歌曲相同，不得更改。

五、參加對象：臺北聯合大學系統學生、公私立大專校院學生

及臺北市、私立高中高職學生。

六、比賽方式敬請詳閱報名簡章，或逕至赤弦獎網站

(https://www.facebook.com/NTUT.TsaiYin.RedString?

locale=zh_TW)連結報名網址。

正本：國立臺北大學、臺北醫學大學、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各公私立大專校院(國立臺
北大學、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臺北醫學大學除外)、各公私立高級中學、各公私
立高級職業學校

副本：

86



第二十五屆赤弦獎參賽簡章 

壹、報名須知 

一、 比賽日期 

 初賽 114 / 11 / 15 (六) 大專個人組、大專團體組、大專創作組。 

       114 / 11 / 16 (日) 大專演奏組、高中演唱組、高中演奏組。 

 決賽  114 / 12 / 14 (日) 高中演奏組、高中演唱組、大專個人組、

       大專演奏組、大專團體組、大專創作組。 

二、 報名方式僅提供網路報名，逾期不予受理。 

報名日期：114 / 10 / 1 (三) ～ 114 / 10 / 31 (五) 23 : 59前。 

三、 網路報名僅能以匯款方式繳納比賽費用，請匯款至報名時取得的虛擬繳費

代碼  報名方式詳情請見赤弦獎 FB或 IG粉絲專頁），請於三天之內完成

繳費 。未完完成繳費 ，將視為完完成報名，請重新填寫報名表，完在報名

期限 10 / 31 (五) 23 : 59 前完成報名將不再開放，未完成繳費，您將會

收到「樂台計畫」官方帳號的繳費完成訊息，即完成報名。 

四、 報名時請填寫本名，且報名者必須是其中一位參賽者，不可代為報名。 

五、 當天順序統一由主辦單位抽籤決定。 

六、 參賽者不得以相同配置重複報名同一組別。 

七、 繳費成功即為報名成功，但由於赤弦獎報名組數逐年增加，且因初賽場地

為學術場地故有使用時間的限制，未報名組數過多，則將依照成功報名的

時間 ，刪減較晚報名成功的組數 ，至於 刪減的組別 ， 們將會寄信或電

話聯絡 刪減的組別進行全額退費 ，請勿點選樂台計畫網站上之棄賽選項 ，

否則將無法全額退費 只會退報名費的 50 %，再扣除 15元手續費）。 

八、 報名費用：高中演唱組 NT$400）、高中演奏組 NT$250）、 

              大專個人組 NT$400）、大專演奏組 NT$400）、 

              大專團體組 NT$650）、大專創作組 NT$600）。 

 



九、 退費規定： 

1. 棄賽時間於報名截止前 10 / 31 (五) 23 : 59前） 

‧ 棄賽方式：於樂台表單點選「棄賽」 

‧ 退款金額：報名費的 50 %，再扣除 15 元手續費 

‧ 退款方式：將直接匯入參賽者於樂台計畫個人資料所填之匯款戶頭  將

於報名截止後 3~5 天匯入），請參賽者謹慎填寫。 

2. 棄賽時間於報名截止後至初賽一週前  11 / 8 (六) 23 : 59 前） 

‧ 棄賽方式:請於粉專私訊或寄 Email 告知 

‧ 退款金額:報名費的 50 %，再扣除 15 元手續費 

‧ 退款方式:請參賽者於初賽時攜帶學生證  或在學證明）至檢錄處領取。 

3. 注意事項：11 / 9 (日) 後重大事件 天災）以外皆不予退費。 

4. 退費舉例說明： 

‧ 現有一位參賽者報名大專個人組，報名費為 400 元。未參賽者於報名

截止前棄賽 ，將會退款 $ 400 × 50 % – 15＝185元，匯入參賽者戶頭  

未參賽者於報名截止後棄賽，將會退款 185 元，但就無法透過銀行帳

戶退款，需在初賽時至檢錄處領取。 

十、 報名後欲更改曲目、器材、歌詞請於 11 / 3 (一) 23 : 59 前於「樂台計畫」

平台上修改。 

十一、 工作人員將於報名完成後寄初賽曲目歌詞配置確認信 ，請參賽者收件

後儘速回信確認樂團配置及人員，未參賽者完於 11 / 3 (一) 23 : 59前

於「樂台計畫」平台上修改，則配置及人員照舊 ，不可再有更動 。 終曲

目歌詞配置將於 11 / 4 (二) ～ 11 / 8 (六)寄出通知信，屆時將不可再

更改。 

  



貳、組別須知 

一、 大專個人組 、大專團體組 、大專創作組 、大專演奏組參賽者皆須為大專院

校在籍學生 含專四、專五、碩博士班）。高中演唱組、高中演奏組參賽

者皆須為高中職及專一至專三在籍學生。 

二、 高中演唱組：八人以下 含八人），且演唱人數、伴奏人數上限為器材可

負擔上限 ，配置相同者不得重複參賽 ，人員以報名表上填寫之參賽人員為

主，不得擅自替換、增加。 

三、 高中演奏組：兩人以下 含兩人），純木吉他演奏，配置相同者不得重複

參賽，人員以報名表上填寫之參賽人員為主，不得擅自替換、增加。 

四、 大專個人組：兩人以下 含兩人），限一人獨唱，無和聲、合唱、重唱或

對唱，伴奏人數 多一人，無伴唱帶 ，可為個人自彈自唱或另一人伴奏，

配置相同者不得重複參賽 ，人員以報名表上填寫之參賽人員為主，不得擅

自替換、增加。 

五、 大專團體組：八人以下 含八人），且演唱人數、伴奏人數上限為器材可

負擔上限 ，配置相同者不得重複參賽 ，人員以報名表上填寫之參賽人員為

主，不得擅自替換、增加。 

六、 大專演奏組：兩人以下 含兩人），純木吉他演奏，配置相同者不得重複

參賽，人員以報名表上填寫之參賽人員為主，不得擅自替換、增加。 

七、 大專創作組：參賽曲目為「完經發行」之自創歌曲 「完經發行」指不得

由經紀公司代理公開發行歌曲，未有發現不符合條件者，主辦單位有權取

消該組參賽資格），且參賽者需包含作品的樂手、作詞、作曲和編曲者。

八人以下 含八人），且演唱人數、伴奏人數上限為器材可負擔上限，配

置相同者不得重複參賽 ，人員以報名表上填寫之參賽人員為主，不得擅自

替換、增加。未需更改歌詞請於 11 / 5 (三) 23 : 59前於「樂台計畫」平

台更改，逾期不受理 。未入圍決賽 ，決賽歌曲需與初賽歌曲相同，不得更

改。 

  

  



 歌詞範例可參考以下圖片 

 

八、 初賽之大專創作組有 5分鐘比賽時間 ，以完完表表達自創歌曲之意境，其

餘組別唯有 1分 30秒比賽時間。待場務工人下場後，參賽者發出第一個

聲音即開始計時。 

九、 決賽之所有組別皆為 7分鐘比賽時間 。待場務工人下場後，參賽者發出第

一個聲音即開始計時。 

十、 初賽依照評審決議 ，大專個人組 、大專團體組 、大專演奏組 、大專創作組 、

高中演唱組、高中演奏組，每組各取入圍 5 ～ 6組，各組入圍組數將依

報名組數進行調表，主辦單位擁有 終修改權。 

十一、 入圍決賽之組別 ，未須更改決賽曲目，請於 11 / 24  一）23 : 59前寄

信至「ntutredstring@gmail.com」告知。 不含大專創作組） 

參、伴奏器材須知 

一、 伴奏以木吉他 自備琴未非電木吉他，則必須使用現場提供之標準調音電

木吉他，且不可再調音）或鋼琴 自備 Keyboard 音效請使用標準音，不

得使用其餘音效功能）為主，貝斯除外之其他電子樂器 例：電吉他）及

爵士鼓一律禁止使用，主辦單位及評審保留現場裁定是否使用之權力。 

二、 初賽及決賽現場 多提供四條導線 、三人人聲麥克風 、三人樂器麥克風  例：

手鈸 、沙、、 聲筒、大提琴...）、六人麥架、四顆 DI 、兩把標準調音電

木吉他、一把標準調音電貝斯、一個木箱鼓 含大鼓、小鼓收音麥）、一

人木箱鼓手鈸 、一台 Keyboard   號為 「Roland FP-30X」，僅代替鋼琴使

用，禁止使用鋼琴以外音色及轉調功能），未有自備 Keyboard ，不得使用

鋼琴以外音色，但可使用轉調功能。 

 



三、 參賽者自備效果器 只限吉他效果器），須填寫 號  例：效果器 ZoomA3）

及單／雙聲道，且需自備效果器連接到樂器的導線，禁止節奏伴奏機及

Loop 機，未在比賽當下使用，則直接取消參賽資格。未比賽當下有使用

破音效果器 有破音效果） 則評審會斟酌扣分。 

四、 參賽者自備 DI須填寫 號 例：DI Headway EDB-2）及 DI為主動或 

動 ，且需自備 DI連接到樂器的導線 ，並經主辦單位審核通過後方可使用，

未比賽現場出現相位不同等原因，主辦單位及評審保留現場裁定權。 

五、 比賽過程中禁止使用節拍器或配戴耳機，違者將取消參賽資格。 

肆、檢錄須知 

一、 檢錄時依身分證明 ， 學生證  或在學證明）為憑 ，並領取參賽號碼牌。 

二、 檢錄時需全員到齊才能進行檢錄，同組參賽者不可分批檢錄。 

伍、響鈴規則須知 

一、 自場務人員下場後，參賽者所發出的第一個聲響作為計時開始，調音和介

紹也包括在內。 

二、 高中演唱組、高中演奏組、大專個人組、大專演奏組、大專團體組初賽比

賽時間為 1 分 30 秒。時間於 1 分 15 秒時計時台將會響鈴一聲，1 分 30

秒則響鈴兩聲，未達 1分 45秒則響鈴不止，且音控台會直接將聲音完全 

Mute 掉，並強制參賽者下台，而超過 1分 30秒者評審將會斟酌扣分。 

三、 大專創作組初賽比賽時間為 5分鐘。於 4分 45秒計時台將會響鈴一聲，

5 分鐘則響鈴兩聲，未達 5 分 15 秒則響鈴不止，且音控台會將聲音完全

Mute掉，並強制參賽者下台，而超過 5分鐘者評審將會斟酌扣分。 

四、 各組別決賽比賽時間皆為 7 分鐘。於 6 分 45 秒計時台將會響鈴一聲，7

分鐘則響鈴兩聲，未達 7分 15秒則響鈴不止，且音控台會直接將聲音完

全Mute掉，並強制參賽者下台，而超過 7分鐘者評審將會斟酌扣分。 

  



陸、評分標準 

‧大專個人組、大專團體組、高中演唱組 

彈奏 35%、歌唱 30%、台風 15%、音色 15%、表體 5% 

‧大專創作組 

彈奏 15%、歌唱 20%、台風 10%、作詞 25%、作曲 25%、表體 5% 

‧大專演奏組、高中演奏組 

彈奏 50%、音樂性 30%、台風 15%、表體 5% 

※  報名成功後，視同同意本次赤弦獎參賽歌曲予赤弦獎運用，包含 YouTube頻道

及相關網站等等。 

※  主辦單位保有 終修改與決定權，同意上述規定即可填寫報名表，未有任何問

題請寄件至 「ntutredstring@gmail.com」。 

 


